
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

编号： 11NMB0T77231202520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木垒雪琴工程劳务部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国家
机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木垒雪琴工程

劳务部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木垒雪琴

工程劳务部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木垒

雪琴工程劳务部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  

序
号

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
采
购
数
量

单
位

成交
单价

小计

1 [2025]822号 建筑工程服务 - - 品牌: 1 项
15000.

00 15000.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150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壹万伍仟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

 
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

1 [2025]822号 房屋修缮 1 15000.00 一般公共预算
资金

授权支付
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

1、甲方、甲方:负责提供整个工程的使用、设计要求负责提供整个工程的使用、设计要求;提供现场使用的水、电位置提供现场使用的水、电位置;提供材料运输通道、必要的材料堆放场地提供材料运输通道、必要的材料堆放场地; 四、争议解决方式四、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当协商或向市场主办单位、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当协商或向市场主办单位、

消费者协会等申请调解解决，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时，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或按照另行达成的仲裁消费者协会等申请调解解决，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时，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或按照另行达成的仲裁 条款或仲裁协议申请仲裁。条款或仲裁协议申请仲裁。 五、其它事宜五、其它事宜 经甲乙双方商定做出如下协议经甲乙双方商定做出如下协议:

1 、工程如遇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造成不能施工的，工期可顺延、工程如遇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造成不能施工的，工期可顺延;如发生违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违约方承担。如发生违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违约方承担。

2 、本工程报价外的工程或工程项目的材质、工艺发生变化时，需甲方认定综合单价后，以、本工程报价外的工程或工程项目的材质、工艺发生变化时，需甲方认定综合单价后，以“现场签证形式现场签证形式”由甲方现场负责人签字为准，并列入竣工决算追由甲方现场负责人签字为准，并列入竣工决算追 加当中。加当中。(如本工程报价外的工程已经发如本工程报价外的工程已经发

生或工程项目的材质、工艺发生变化时，甲方已认可，但甲方没签证的，其所发生的费用同样生效。生或工程项目的材质、工艺发生变化时，甲方已认可，但甲方没签证的，其所发生的费用同样生效。)

3 、工程量发生变化时，按完工后工程审计的工程量计算为准。、工程量发生变化时，按完工后工程审计的工程量计算为准。 4 、如甲方或乙方违约，而没有按合同执行的，可向上级主管部门或仲裁机构申诉。、如甲方或乙方违约，而没有按合同执行的，可向上级主管部门或仲裁机构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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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、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、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6、合同一式贰份，双方签字生效，各持一份，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

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木垒县信用合作联社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6212877064537329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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